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1240号

　　原告3A合成物有限公司（3A Composites GmbH），住所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斯

纳布吕克基冯路1 0号。

　　原告思瑞安复合材料（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康

桥东路298号。

　　法定代表人TAREK HADDAD，董事长。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陆煜章，上海国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沂阿鲁克邦复合板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盛

庄街道办事处红土屯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宾。

　　被告赵宾，男，1975年1月16日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

盛庄街道办事处红土屯工业园。

　　被告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嘉定区

唐行镇塔桥村。

　　法定代表人李长海。

　　本院受理原告3A合成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3A公司）、思瑞安复合材料（中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瑞安公司）与被告临沂阿鲁克邦复合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

鲁克邦公司）、赵宾、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侵

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后，被告阿鲁克邦公司、赵宾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

权提出异议。被告阿鲁克邦公司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因侵权行为提

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

起的民事诉讼，由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商品的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

人民法院管辖。因本案主要是商标权和商号权权益之争，无关具体产品，不存在“侵权

”商品的储藏、扣押问题。另外，原告以相同的事实与理由，围绕商标权和商号权纠纷

，先后在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到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立案，并对无关的第三方进行起诉，实系滥用诉权。因被告阿鲁克邦

公司的住所地在山东省临沂市，故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无管辖权，本案应移送至山

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告赵宾认为，其与原告方主张的侵权事实与理由无牵

连，与本案讼争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告应向被告阿鲁克邦公司的住所地、主要侵权行为

地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应移送至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经查明，原告3A公司、思瑞安公司以被告阿鲁克邦公司、远大公司、赵宾侵害商

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诉称，原告对“ALUCOBOND”、“阿鲁

克邦”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被告阿鲁克邦公司将“阿鲁克邦”作为企业字号

，其产品、网站、宣传材料上使用“阿鲁克邦”、“德国阿鲁克邦”、

“ALUCOBOND Aluminum- Verbundplatte GmbH”等标识，并使用了与原告知名商品特



有包装、装潢近似的包装、装潢，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被告远大公司明知被告

阿鲁克邦公司生产的产品是侵权产品，仍将上述侵权产品使用于国家电网（上海）智能

电网研发投资公司办公楼项目，构成共同侵权。被告阿鲁克邦公司系个人独资公司，赵

宾是公司唯一股东，其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指控，被告远大公司从被告阿鲁克邦公司采购了被控侵权产

品，上述产品被用于国家电网（上海）智能电网研发投资公司办公楼项目，而该办公楼

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故本案的侵权行为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属本院管辖范围，故本

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二

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

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被告临沂阿鲁克邦复合板有限公司、赵宾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管辖权异议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被告临沂阿鲁克邦复合板有限公司、赵宾负担

。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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